者政复〔2018〕29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：祁  芸

者竜乡人民政府
对者竜乡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

会议第11号建议的答复 

李朝美代表： 

你提出的《关于给予渔科村六台小组道路改道建设项目的建议》已交乡人民政府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你对者竜乡农村道路交通事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，您提出的建议很好。

经调查了解，为改善群众生产生活、安全出行，需要对六台小组村组路改道新建宽4.5米公路。申请乡人民政府将该村组路建设纳入项目建设解决。

该建议合理，且符合当前交通建设发展要求，乡人民政府高度重视，积极向县交通运输管理局上报争取立项，今年县级项目较少，目前该小组公路建设项目未得到批复立项。根据你们所提建议，在今后工作中，我们将继续高度关注和重视，并积极向县交通运输管理局争取下部纳入“一组一路”振兴乡村项目建设实施。

最后，希望你一如既往地对我乡交通事业发展的关心、关注和支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者竜乡人民政府

2018年11月5日

抄送：乡党委，乡人大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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